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
过境运输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（以下简称“缔约双方”），

本着保持、发展并加强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，根

据相关的国际法，特别是1982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相关规定，

考虑到尼泊尔作为内陆国家，享有出入海洋的权利和过境自由，

并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重要性，

经过友好协商，双方认为有必要为对方在本国境内的过境运输提

供便利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　一　条

缔约双方同意根据相互商定的线路对过境运输提供方便。过



境运输具体操作方式包括港口利用、线路、转运条件、运输形式、

货物移交、关税和其他必要安排须由缔约双方业务主管部门共同

商定，以议定书的形式予以规定，并视为本协议组成部分。

第 二 条

一、缔约双方均有权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在其境内进行的过境

运输活动不会侵犯本国任何合法权益，并有效防止偷渡、洗钱、

武器走私等跨国犯罪活动。

二、此协定不应影响缔约任何一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其基本

的安全利益。

三、缔约一方根据本条款维护其合法权益时，应尽可能少地

采取影响过境和贸易自由的措施。

第 三 条

一、“过境运输”是指缔约一方的承运人将货物（包括托运行

李）经过缔约另一方领土（包括领陆、内水和领海）过境，并以

缔约一方的领土为起点或终点的运输全程的一部分，不论其是否

需要转运、入仓、集散或改变运输方式。本条款不应被解释为任

一缔约方有义务在其境内建设或允许建设供组装、拆卸或重组活

动使用的长期性设施。

二、缔约双方在过境运输中可使用公路车辆、铁路车辆、船

舶以及缔约双方商定的其他运输工具。

第 四 条

如果缔约一方海关及有关检验检疫部门认为过境手续已完备，

则缔约另一方过境运输的货物（包括托运行李）应免于交纳过境

国的进出口关税、过境税，或交付这种税项的保证金。合理的运

输费用及在过境运输中提供其他服务的相应收费不在此列。



第 五 条

在符合本国法律及相关规定，经双方主管部门共同商定的前

提下，为便利过境运输，缔约双方同意在出入境口岸为等待通关

的货物提供用于仓储的仓库或厂房。

第 六 条

过境运输程序应由缔约双方业务主管部门共同商定，并符合

双方法律及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。除非存在有悖相关程序的情

况，否则缔约双方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避免过境运输发生可规避

的延迟或限制。相关程序可由双方主管部门通过议定书的形式予

以规定。

第 七 条

享有公海自由、悬挂尼泊尔旗帜的商船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

国有关规定通过中国的内水和领海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港内，

上述船舶在进出中国港口、使用中国港口设施时，享有的待遇不

应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其他外国船舶的待遇，但本条款规定

不适用于沿海贸易。

第 八 条

尽管有上述条款规定，缔约双方仍可采取必要限制措施，以

服务以下目的：

一、维护公共道德；

二、保护人类、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安全；

三、确保有关金银进出口法律的有效实施；

四、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、经济与社会稳定；

五、防范走私品出入境；

六、维护缔约双方共同商定的其他利益。



第 九 条

缔约任何一方如已经参加或今后参加相关国际公约，例如涉

及过境或进出口特定种类物品（如麻醉剂和精神类药品、动植物

检疫物等）管理，或防止侵犯版权、商标权或伪造标识、仿造原

品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，本协定所有规定不妨碍缔约方采取必

要措施，履行有关国际公约。

第 十 条

一、为促进本协定有效、顺利地执行，缔约双方应保持必要

协商。经缔约双方协商一致，可对本协定进行修订。

二、为进一步便利过境运输，缔约双方应不时评估、修改过

境运输的形式、路径、条件及通关安排。

第 十 一 条

如在履行或解释本协定时出现分歧，应由缔约双方共同协商

解决。

第 十 二 条

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10年。如任何一方在期满

前6个月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，则本协定的有效期

将自动延长10年并依此顺延。

本协定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署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均用中文、尼泊尔文和英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如在

解释上遇有分歧，以英文文本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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